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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6 年 3 月 28 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层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

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主 持 人：董事长徐培忠先生 

 

    一、会议议案 

1、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为华兴电力股份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集广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11、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二、讨论、审议以上议案。  

    三、表决以上议案。 

    四、宣读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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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授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不超过 59,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59,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的授信，本次授信以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灵

石华瀛天星集广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广煤业”）51%股权提供质押，同时

以集广煤业持有的 100%采矿权提供抵押。具体借款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

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次借款主要用于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公司经

营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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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华兴电力股份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华兴电力股份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

公司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华兴电力，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0 号 4、5 号楼 301 室，法定

代表人：田英，注册资本：96,000 万元，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范围：电力能源项目投资；电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力配套工程设计；物

业管理。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华兴电力资产总额 2,133,760.71 万元，负债总额

1,981,466.40 万元，净资产 152,294.31 万元，资产负债率 92.86%；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34,015.75 万元，净利润 71,721.46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华兴电力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金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的授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

授信以华兴电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国兴大厦 22 号楼二层、三层房产及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0 号 4 号楼、5 号楼 301 房产提供抵押。具体借款、担

保和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华兴电力提供反

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华兴电力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华兴电力担保总额度为 135,0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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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裕中能源”）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20,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华兴电力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张集英，注册资

本：216,400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煤化工、灰渣

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

汽、石膏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1,260,446.03 万元，负债总额

1,058,384.61 万元，净资产 202,061.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97%；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8,965.81 万元，净利润为 48,697.05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裕中能源拟向国金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20,000 万元、期

限不超过 36 个月的融资租赁业务，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

由裕中能源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裕中能源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裕中能源担保总额度为 504,951.66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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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港沙洲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20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公司提供相关

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法定代表人：张集英，

注册资本：264,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热力供应；煤炭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张家港沙洲电力资产总额 856,197.16 万元，负债总额

622,004.72 万元，净资产 234,192.44 万元，资产负债率 72.65%；2015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76,685.10 万元，净利润 35,163.66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金额为

200,000 万元、期限 15 年（含宽限期 2 年）的授信，该笔借款将用于周口隆达发

电有限公司 2×660MW 级超超临界（上大压小）燃煤机组扩建工程项目，由公

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授信以该项目建成后的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同

时以其资产提供抵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

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张家港沙洲电力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总额度为 721,064.56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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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集广煤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集广煤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天星集广煤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集广煤业”）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10,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借款业务，由公

司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集广煤业基本情况 

集广煤业，注册地址：灵石县静升镇土黄坡村，法定代表人：章忠良，注册

资本：2,000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煤炭开采。该公

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集广煤业资产总额 75,938.08 万元，负债总额 63,579.21

万元，净资产 12,358.87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73%；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831.14 万元，净利润为-1,812.47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集广煤业拟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期限 3 年的融资租赁借款，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

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集广煤业提供反

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集广煤业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集广煤业担保总额度为 13,0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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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柏沟煤业”）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15,000 万元的融资租赁借款业务，由公

司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柏沟煤业基本情况 

柏沟煤业，注册地址：灵石县英武乡雷家庄村，法定代表人：吴国平，注册

资本：2,000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煤炭开采。该公

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年9月末，柏沟煤业资产总额 120,881.19万元，负债总额 111,840.52

万元，净资产 9,040.67 万元，资产负债率 92.52%；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164.04 万元，净利润为-2,653.38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柏沟煤业拟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庆汇租赁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期限 3 年的融资租赁借款，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

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柏沟煤业提供反

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柏沟煤业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柏沟煤业担保总额度为 18,000 万元（含

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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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裕中能源”）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1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力提供相关

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张集英，注册资

本：216,400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煤化工、灰渣

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

汽、石膏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1,260,446.03 万元，负债总额

1,058,384.61 万元，净资产 202,061.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97%；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8,965.81 万元，净利润为 48,697.05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裕中能源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 10,000 万元、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授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裕中能源

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裕中能源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上述担保

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裕中能源担保总额度为 514,951.66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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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

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港沙洲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5,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力提供相

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法定代表人：张集英，

注册资本：264,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热力供应；煤炭销售。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张家港沙洲电力资产总额 856,197.16 万元，负债总额

622,004.72 万元，净资产 234,192.44 万元，资产负债率 72.65%；2015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76,685.10 万元，净利润 35,163.66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5,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授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

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张家港沙洲电力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总额度为 726,064.56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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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华兴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

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港华兴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为 10,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华兴电力及其控

股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相关担保，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镇南，法定代表人：张集英，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要经营范围：

电力投资、建设、生产、销售，从事电力工业的相关业务。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张家港华兴电力资产总额 358,954.87 万元，负债总额

257,432.19 万元，净资产 101,522.6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1.72%；2015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07,568.76 万元，净利润-3,504.58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金额为 10,000 万

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授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张

家港沙洲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内容为准。该笔担保由张家港华兴电力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张家港华兴电力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总额度为 314,508.12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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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为张家港

华兴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港华兴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为 14,000 万元的授信业务，由公司控股子

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

力”）提供相关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镇南，法定代表人：张集英，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主要经营范围：

电力投资、建设、生产、销售，从事电力工业的相关业务。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张家港华兴电力资产总额 358,954.87 万元，负债总额

257,432.19 万元，净资产 101,522.6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1.72%；2015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07,568.76 万元，净利润-3,504.58 万元。 

二、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金额为

1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授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

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

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 4,000 万元、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授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控股子公司张家港沙洲

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借款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

容为准。该笔担保为到期后续保。 

上述担保均由张家港华兴电力提供反担保。 

    三、本次担保风险分析 

    张家港华兴电力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总额度为 324,508.12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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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请

审议。 

为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与

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

发行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及发行安排 

公司本次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并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在注册额度内择机一次或分次发行。 

2、发行期限 

本次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 1 年（含 1 年）。 

3、发行利率 

本次短期融资券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公司信用评级情况及发行时的市

场情况确定，并遵循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 

4、发行对象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5、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短期融资券主要用于调整和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公司运

营资金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6、决议有效期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事宜相关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

次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7、股东大会授权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工作，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负责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实施，并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

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和修订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承销方式及发行

时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2）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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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

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短期融资券的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

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6）上述授权在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需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

注册获准后方可实施。根据相关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